
版號：151LYQ02112026表64-3-1(112年度)綜稅核定補退稅發單戶數金額單項分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金額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

已補稅 本次核定不補退

戶數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

先依申報退稅 本次核定退稅 退稅合計 經核定已退變為補稅 經核定未退稅之補稅 本次核定補稅合計
分位別

9.230.290.100.100.011.040.331.6711.392.0712.260.627.370.1110.00第1分位 0.19

9.800.400.120.280.010.880.413.1211.153.6811.611.649.030.0510.00第2分位 0.24

10.650.722.580.602.491.212.824.3110.045.0110.312.478.770.5010.00第3分位 1.32

10.431.033.130.713.092.333.245.8610.256.7510.483.579.190.6710.00第4分位 2.16

9.611.305.831.075.782.255.948.3410.869.5211.035.2910.060.8910.00第5分位 3.31

9.272.017.681.807.252.848.7510.6111.1111.8211.157.4610.931.4510.00第6分位 5.29

8.972.6910.392.149.034.8913.8113.7211.2614.7711.1110.9711.982.3910.00第7分位 8.30

9.065.4914.083.9911.6911.5920.1217.1010.9017.6310.5015.7412.814.8210.00第8分位 13.13

10.1410.3520.738.5018.1217.8427.3018.919.1517.828.3421.7212.9411.6410.00第9分位 22.51

12.8575.7135.3680.8042.5355.1417.2916.373.8810.933.2330.516.9177.4810.00第10分位 43.56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計 100.00

一、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（含）以下之案件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